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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成都市新都区农业人才专项政策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快引育一批农业技能型、经营型、实用型人才，

为新都区“天府粮仓”精品区建设提供人才保障，根据《中共成

都市新都区委办公室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〈成都市新都区建设具有区域带动力的人才工作先行区的若干

政策措施〉的通知》（新都委办〔2022〕13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

新都区域内农业人才实际，制定本政策。

第二章 支持现代农业技能型经营型人才发展

第二条 培育农业“匠人”。获评“大国农匠”全国技能大

赛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给予 1∶1 配套奖励；获评“成都

农匠”，给予 1∶1 配套奖励；获评“香城农匠”给予 0.5 万元奖

励；首次获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“乡村工匠”称号，在

各级奖励的基础上，另外分别给予 2 万元、1 万元、0.5 万元、0.2

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第三条 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。获评“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

头人”称号，给予 2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省级及以上“农村致富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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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人”称号、乡村振兴“头雁”带头人（完成乡村振兴“头雁”

带头人培训任务的），且在新都区农业经营主体工作三年以上，

或担任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 3 年以上给予每人 1 万元

一次性奖励。

第四条 培育高素质农民。在新都区农业经营主体连续工作

3 年以上，自申报之日起，依然在新都区从事农业工作的，按获

评称号，给予相应一次性奖励：市级“十佳”农业职业经理人、

市级“优秀”农业职业经理人、高级农业职业经理人，分别给予

1 万元、0.8 万元、0.5 万元奖励；市级以上“田秀才”“土专家”

称号，给予 1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第三章 支持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实用人才发展

第五条 引进“四新”技术人才。在新都区农业经营主体连

续工作 3 年以上的，引进经省部级部门认定的新品种、新技术、

新模式、新装备落地转化成功后，给予项目第一完成人 3 万元奖

励，按照 2∶3∶5 比例，分三年拨付。

第六条 鼓励科技人才下乡兴业。支持建立农业专家工作

室、人才工作站等联合体，取得国家、省、市相关部门涉农领域

科研成果认定，给予项目第一完成人 3 万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一

次性奖励。

第七条 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人才培育。首次评为省、

市、区级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重点服务组织的核心成员（项目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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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完成人），分别给予 3 万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第四章 加强农业人才引育

第八条 “以赛代育”培育农业人才。在国家、省、市农业

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前三名的人员，国家级前三名分别给予 3 万

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省级前三名分别给予 2 万元、1

万元、0.8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市级前三名分别给予：1 万元、0.8

万元、0.5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第九条 “以奖代育”培育农业人才。在新都区农业经营主

体工作，获得国家、省、市党委政府表彰的，另外给予 1 万元、

0.8 万元、0.5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第五章 申报流程

（一）申请。申报者由符合条件的用人主体、团队根据本《政

策》按照“不重复、从优、从高”的原则推荐，经各镇（街道）、

园区初审合格后，交区农业农村局审核。

凡申报主体有拖欠工资、拖欠土地流转租金、发生重大安全

事故、违反耕地保护条例、发生重大食品安全问题等情形的，连

续两年不予申报。

（二）复核。区农业农村局会同相关部门，对申报材料真实

性进行复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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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示。经复核后，在区级及以上主流媒体公示 5 个工

作日。

（四）发放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发放奖励和补贴。

第六章 附则

（一）本政策由农业农村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，所涉资

金从新都区人才专项资金中列支。

（二）本政策自 2024 年 9 月 25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本

政策与国家、省、市政策不一致的，以上级政策为准。

（三）《成都市新都区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〈成都市新都区

集聚乡村振兴人才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新农〔2023〕98 号）文

件在本政策实施后即行废止。


